
许朝君代表：

您在人代会上所提的“关于加大对我县中小企业扶持力度”

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清河县行政审批局积极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坚持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核心,积极落实“激情落实年”会议

精神，深入开展 20 项民生工程、“政策找人、服务上门”活动，

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便民化，全力为我县中小企业打造最优营商环

境。现将具体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

1、积极推进“一站式”集中办理

县行政审批局紧紧围绕“政务服务更便捷”的任务目标，以

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创业只进“一扇门”为导向，2022 年政务服务

大厅在进驻了行政审批局、人社、医保、城管、税务、民政、生

态环境 7 个部门业务的基础上，设置了企业开办专区、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专区，协调入驻了供水、供电、燃气、热力等市政公用

服务报装事项以及人社局、交通局 80 余项业务，进一步提升了综

合服务大厅“一站式”服务水平。

2、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



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审批制

度改革，努力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目前，我县涉及“证

照分离”改革事项达到了 100 项，着力解决了“准入不准营”等

问题。目前我局已实现了政务服务信用联动“跨省通办”。

3、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一是整合完善了企业开办专区，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一窗办

理”、“一窗出件”。二是推进市场主体迁移便利化。联合威县、

临西县、南宫市行政审批局共同推出了市场主体迁移登记“四地

联办”工作机制，得到了市局认可并在全市推广。3 月 1 日，与

山东省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协议，实现了两地市场主体迁

移“跨省联办”。该项创新举措已被央视频、河北日报、市要情

快报等媒体报道。

4、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对重点投资项目实行特事特办、即来即办、随时约办，推行

项目容缺受理制度，充分运用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行“不见面

审批”，依托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区，积极推进并联审

批，精简改造工程审批手续，严格压缩审批时限，推动项目尽快

落地开工。

二、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方面

1、持续推进全流程网办

目前我县政务服务事项 1870 项实现了全流程网办，全流程事

项占比 100%。

2、深入实施“就近办、网上办、自助办”民生工程。



我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全部延伸至乡镇、村，占比达到

100%。村（社区）共认领乡村政务服务事项 7070 项，网上可办率

达到了 100%。同时积极与建行协调沟通，对村级裕农通设备进行

了布设和使用，全省裕农通设备布设已完成既定目标，我县完成

布设 200 台。

3、大力推广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

目前，我县共归集并备案电子印章 185 个，覆盖 34 个部门，

电子证照归集 46 类，证照历史数据超 10000 条，并对各项政务服

务事项电子证照进行了调用关联，关联证照种类数量 1000 多个。

4、推进“互联网+监管”工作。

我县“互联网+监管”检查实施清单 435 项，涉及 25 个监管

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事项通过系统检查行为覆盖事项 435 项，

覆盖率 100%。

三、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方面

围绕巩固全市“全国社会信用示范区”建设成果要求，持续

推进各项基础工作。一是持续推动信用信息归集标准化、规范化，

尤其是“双公示”信息从 7 日公开提升至每日公开。目前共归集

52 个部门涉及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给付、行政检查、企事

业欠缴费、黑红名单、税务、水电、社保、医保等各类信息 800

万余条；网上公示“信用承诺书”6 万余份；“双公示”信息 100%

达到 7 日内公开标准，并保证了信用信息归集全面、客观、准确。

二是探索信用信息应用创新，持续完善“信用+金融”、“信用+

羊绒小镇”、“信用+审批”等“信用+”应用场景和产品。三是



开展信用修复专项行动。目前共为全县 300 余家企业完成了信用

修复，使企业在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贷款融资、评级评优等

方面免于失信惩戒。

四、推进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方面

1、持续开展“政策找人、服务上门”活动，依托各级各部门

系统和信息数据，通过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分类施策、上门服

务，推动政策服务“送上家门”，并成立了“审批顾问团队”。

目前累计开展上门服务 600 余次。

2、持续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应进必进”项目全流程电子化，

2022 年总交易量达 476 项，建设工程共 281 项、政府采购 125 项、

土地出让项目 49 宗、产权交易 21 项，总交易额 18.21 亿元，节

增资金 4423.13 万元。项目全部使用电子保函，电子保函替代率

100%。同时，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全部免收供应

商投标保证金，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今后，县行政审批局将继续在县人大监督指导下，积极贯彻

落实省市县有关决策部署，围绕“邢台争第一、全省创亮点”的

目标，一切为了办事群众、一切服务办事群众，不说不能办、只

说怎么办，全力打造办事程序最简化、办事态度最热情、办事理

念最先进、办事成本最低廉、办事方式最快捷、办事成效最显著

的“六最”环境，努力建成河北一流、全国上游的营商环境。

2023 年 5 月 29 日


